
 1 / 2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深圳

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在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前，收到了本次会议议案及相

关材料，现发表对相关事项的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外投资开展创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

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创新业务企业的过程中，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爱享投

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主管分销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杨治、米泽东，及其他分销业务

核心员工共同投资成立共青城酷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

核准为准）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其中，深圳市爱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0.0275

万元，占比 0.01%；关联自然人杨治出资 56.54 万元，占比 20.56%；关联自然人

米泽东出资 32.0925 万元，占出资比例 11.67%；其他分销业务核心员工合计出资

186.34 万元，合计占比 67.76%。 

本次对外投资开展创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并充分调动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实现核心员工与公司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推

动公司创新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次深圳市爱享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同等价

格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各方根据约定比例以自有资金出资并按投资比例承担

相应风险，作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开展创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关于对外投资开展手机硬件保障服务类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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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

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开展手机硬件保障服务类新业务的过程中，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爱享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主管手机硬件保障服务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余

斌和其它该业务核心员工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市爱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其中，深圳市爱享投资有限

公司出资 12.8380 万元，占比 36.68%；关联自然人余斌出资 11.6655 万元，占比

33.33%；其它该业务核心员工出资 10.4965 万元，合计占比 29.99%。 

本次对外投资开展手机硬件保障服务类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推动创新业务的迅速开展，实现公

司与员工收益共享。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爱享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按照

同等价格共同新设合伙企业，各方根据约定比例以自有资金出资并按投资比例承

担相应风险，作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开展手机硬件保障服务类新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章卫东、吕廷杰、邓鹏 

2017年4月21日 

 

 

 

 




